南投縣縣立棒球場管理辦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06年10月24日 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法字第1060220842號令訂定
第 一 條　　南投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推廣棒球運動，發揮縣立棒球場
　　　　（以下簡稱本球場）之使用功能及完善管理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
第 二 條　　本辦法以本球場所屬之棒球場及室內打擊場設施為管理範圍。

第 三 條　　本府應編列預算定期養護各項設施，並督導管理維護工作之執行。

第 四 條　　本球場使用優先順序如下：
 一、本府所舉辦與場地設置目的相同之體育活動。
 二、國際性之體育交流活動。
 三、本縣棒球隊訓練及參與之運動競賽。
 四、經本府核准之活動。

第 五 條　　使用本球場應填具申請表，檢附活動計畫表或相關機關（單位）核准文件，於預定活動日十五日前向本府提出申請。
 　　前項申請經核准後，應於使用日期七日前繳清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

  。

第 六 條　  本球場注意事項：
  一、收費標準：每日分上下午兩場次，每一場次新臺幣五千元，保證金
      新臺幣一萬元（上午場次：上午八時至十二時，下午場次：下午一
      時三十分至五時三十分），不足一場次以一場次計費。惟申請使用
      單位發售門票者，按每日收費標準外，應再增繳每一場次新臺幣二
      萬元整之場地使用費，如有廣告費收益，應再增繳每一場次新臺幣
      五千元之場地使用費。
  二、下列單位舉辦活動及比賽時得免收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：
   （一）本縣代表隊及本縣各校代表隊集訓練習及活動。
   （二）本府所主辦之比賽及活動。
    （三）本縣學生棒球運動聯賽工作小組所主辦之棒球比賽及活動，
          經本府審核通過者。

第 七 條  　各單位使用情形，本府予以紀錄，並作為日後審核其申請之參考。

第 八 條　　借用單位布置會場時（含海報、看板等）須經本府同意，原有固定設備不得擅自更動，如有損壞應予復原或照時價賠償。任何變動應恢復場地原狀或賠償復原經費，並維護場地清潔。

第 九 條　　本球場體育器材僅供本球場自辦之體育活動使用，特殊需求者，須經本府同意，並請先行確認器材安全性。

第 十 條　　任何單位使用本球場舉辦活動而引起糾紛或違法事件，均由使用單位或個人自行負責處理；活動期間申請者應自行辦理保險，本府概不負責。

第十一條　　申請使用單位，如有取消使用或改期使用場地，應於原定使用日期
        五日前經本府准許，逾期者不予受理。

第十二條　　發生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本府得終止使用：
    一、違反原申請用途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。
    二、違反國家政策或法令規定。
    三、空襲、演習或其他意外事件。
    四、天候不良，本場積水泥濘或設備缺損，不宜使用時。
     五、其他經本府認為不宜借用事項。

第十三條 　　本球場所收取之費用，悉數解繳公庫。

第十四條　　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
1

